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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以现场

会议方式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25年3

月16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董吉琴女士

主持，应参加会议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了列入议程的议案。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监事以书面表决

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批准《202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总票数的1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 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并同意提交 2024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总票数的100%。

《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并同意提交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24年末公司资产总额24,070,374,917.55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93,234,868.31元，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3,716,485,416.67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2,364,312.72元，基本每股收益

0.94元/股。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总票数的1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同意提交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1.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母公司）2024年度实现

净利润1,032,086,691.01元,本年年初未分配利润余额为2,222,358,112.18元，扣除已付

普 通 股 股 利 787,170,275.20 元 ， 2024 年 末 ， 公 司 可 供 股 东 分 配 的 利 润 为

2,467,274,527.99元。

2.同意公司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 以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元(含税)，不送红股，不

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总票数的100%。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通过《2025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总票数的100%。

《关于2025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并同意提交 2024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同意公司根据融资需求向银行申请信用授信，具体申请授信的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授信额度（万元） 有效期限

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 280,000 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 192,000 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分行营业部 150,000 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 100,000 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中国农业银行杭州西湖支行 100,000 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杭州银行保俶支行 70,000 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中国银行杭州市开元支行 50,000 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 50,000 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浦发银行杭州分行 30,000 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总票数的1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并同意将董事、监事薪酬提交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经考核，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

止从公司领取薪酬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姓名 职务 从公司获得的税
前报酬总额 备注

郑伟 董事长 201.70

韩一松 董事、总经理、总工
程师 170.22

姚建华 独立董事 7.5 2024 年 8 月起任公司
独立董事

雷新途 独立董事 16

黄灿 独立董事 16

童俊 董事 160.52

莫兆洋 董事、副总经理（常
务） 161.55

葛前进 副总经理、总会计
师、董事会秘书 161.43

黄安庭 副总经理 157.86

蒋毅 副总经理 156.51

王定伟 副总经理 156.31

杨启龙 副总经理 57.75

徐慧伟 职工代表监事 43.08

任其龙 原独立董事 8.5 2024 年 8 月辞去独立
董事职务



黄建红 原职工代表监事 3.15 2024 年 1 月任期届满
离任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总票数的1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并同意提交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

审核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报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总票数的100%。

《2024年年度报告》、《2024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并同意提

交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审议通过《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总票数的100%。

《 2024 年 度 内 部 控 制 自 我 评 价 报 告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报告>的

议案》。

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总票数的100%。

《公司2024年度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的议

案》。

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总票数的100%。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及审计委员会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

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

职责情况的报告>的议案》。

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报

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总票数的100%。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及审计委员会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

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用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并同意提交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1.同意继续聘用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5年度的审计会

计师事务所，聘用期为一年。

2.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与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签署2025年度审计

相关的协议，并确定审计费用。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总票数的1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气体销售合资公司的议案》。

同意与上海鑫斯立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山东乐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成立

合资公司——杭州大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准的名称为准），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上海鑫斯立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出

资350万元，占比35%；山东乐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资350万元，占比35%；公司出

资300万元，占比30%。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总票数的100%。

《关于成立气体销售合资公司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杭州杭氧合金封头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杭州杭氧锻热

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杭州杭氧合金封头有限公司存续，杭州杭氧锻热有限

公司注销。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总票数的100%。

《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并同意提交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5,539,375股，回购资金总额

为6,201.90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总票数的1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并同意提交 2024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983,881,750元减至978,342,375元，公司股份总数由

983,881,750股减至978,342,375股。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总票数的100%。

《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同意提交 2024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章 总则 第一章 总则

第 六 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983,881,750元。

第 六 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978,342,375元。

第三章 股份 第三章 股份



第二十三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983,881,750

股，均为普通股。

第二十三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978,342,375

股，均为普通股。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总票数的100%。

《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西亚特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杭州万达气体有限公

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浙江西亚特电子材料有

限公司、杭州万达气体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业绩承诺期间经

审计的实际业绩为9,968.40万元，承诺业绩为 10,170.98万元，低于《业绩承诺补偿

协议》中约定的承诺业绩202.58万元。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总票数的100%。

《关于浙江西亚特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杭州万达气体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

况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3月26日


